
医学实验中心设备机房下部房屋结构补强项目

设计招标文件

一、招标人：福建中医药大学

二、工程名称：医学实验中心设备机房下部房屋结构补强项目（设计）
三、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求真楼，医学实验中心设备机房位于求真楼门厅侧面三层，设备机房及其下部两层房屋每层面积均约70m2。设备机房采用轻钢结构、围护结构采用轻质隔墙、屋面采用聚酯瓦，机房内安装的主要设备为一台空调机组（约1吨）、3个储水罐每个重量约1吨。设备机房下部为二层钢筋混凝土房屋，因设备机房荷载作用下导致设备机房地面层梁板出现轻微变形和裂纹，因此需要对设备机房下部房屋结构进行补强处理。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需同时具备有效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和房屋安全检测鉴定资质，若投标人无法同时具备以上两项资质允许组成联合体（联合体需以设计单位作为牵头单位）。

2、投标人派出的设计负责人需具备二级及以上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且为本单位职工。

3、投标人至少提供一项2020年1月1日以来承接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加固设计业绩（提供设计合同复印件）。
五、招标范围和内容

1、投标人需派专业检测人员对拟进行结构补强的房屋安全进行整体排查、检测，为房屋补强设计提供所需数据；

2、房屋结构补强施工图设计；

3、后续施工现场配合服务及工程竣工验收；

4、结构补强施工完成后对补强房屋进行安全性鉴定，出具鉴定报告。

六、投标报价及服务费用支付
1、本次招标设最高限价4万元，投标报价应包含完成招标范围内的所有工作内容所需的一切包干费用，高于最高限价为废标。

2、服务费用支付进度表

	付费次序
	占总费用（%）
	付费时间

	第一次
	50%
	提交结构补强施工图14天内

	第二次
	50%
	提交安全性鉴定报告并且项目验收合格后14天内




费用支付采取银行转账方式，中标方需提供对应增值税发票。
七、服务周期节点及要求：

1、签订合同后7日历天内完成房屋安全整体排查和检测，提供补强设计所需数据资料；

2、21日历天完成补强施工图设计，提交蓝图6份；

3、施工单位完工后10天内完成房屋安全性鉴定；
若因中标人原因造成以上周期节点延误的，每延误一天需减收500元服务费用，从应付款项中直接扣除。

投标保证金及履约担保

本项目投标保证金为700元，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转入以下账户：

帐户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福州大学城支行  

帐    号：1402 0208 2960 0000 729  

投标人中标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担保金，项目验收合格后无息退还。
九、公告时间：2021年6月7日至6月14日，本项目无需报名，按递交投标文件时间递交投标文件即可。

十、递交投标文件时间和地点：

递交投标文件时间：开标前30分钟开始接收投标文件，投标截止时间为2021年6月15日上午9时整（北京时间）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福州闽侯上街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东侧门，在学校东侧门口签到递交投标文件；

十一、开标时间和地点：2021年6月15日上午9时整（北京时间）；
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大学城福建中医药大学行政楼312会议室

十二、评审方法：本项目采用最低价中标法。本项目由福建中医药大学基建项目建设招标小组评审确定，投标人不足3家由招标小组决定是否开标。
十三、投标文件组成：

1、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无需密封；（格式详附件1）
2、提供年检合格的设计、检测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3、投标函（附件2）；

4、设计负责人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证书和加固设计项目业绩证明资料复印件；

5、若为联合体投标，需提交联合体投标协议书原件。
 说明：投标提交的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投标文件需密封包装，并加盖密封章，投标有效期为60天。投标文件不齐全或未响应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按废标处理。
十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大学城福建中医学药大学后勤管理处基建科3
联系人及电话：卢工、魏工  0591-22861052 17720808279
十五、中标公示方式地点

公示方式：在福建中医药大学官方网站公示

公示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

十六、监督部门

部门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纪检监察部门

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

电话：0591-22861314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单位名称）的            （姓名）为我公司签署本工程已递交的投标文件的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代理人。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所签署的本工程已递交的投标文件内容我均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职务：                  

投标人：                                         （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2            

                    投 标 函

 福建中医药大学（招标人）：

一、根据已收到的 医学实验中心设备机房下部房屋结构补强项目 设计招标文件，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有关法律、法规，我单位经现场勘查和研究招标文件的各项条款并充分理解后，我方愿按包干价            元（大写：                       ）承接本项目。

二、一旦我方中标，我方保证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节点按规范、标准要求完成各项检测、设计、鉴定工作，如因我方原因引起延误的愿按招标文件规定每延误1日减收500元服务费，从应付款项中直接扣除。

三、本投标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有效，在此期间本投标人的投标书将受招标文件的约束。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联合体投标协议书
 
甲公司（全称）：                                    
乙公司（全称）：                                    
本协议书各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共同愿意组成联合体，实施、完成 医学实验中心设备机房下部房屋结构补强项目     合同内容。现就下列有关事宜，订立本协议书。
                         为联合体主办人，          为联合体成员；
2.联合体内部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2.1联合体由主办人负责与发包人联系；
2.2合同工程一切工作由联合体主办人负责组织，由联合体各方按内部划分比例具体实施；
2.3 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切实执行一切合同文件，共同承担合同约定的一切义务和责任，同时按照内部划分的职责，各自承担自身的责任和风险；
2.4联合体内部各自按下列分工负责本项目工作：
主办人（                  ）承担本项目的     房屋补强设计 工作，联合体成员（         ）承担本项目的   房屋安全检测、鉴定工作。
2.5联合体在合同实施过程中的有关费用按各自承担的工作量分摊。
3.联合体主办人应将本协议书各送交发包人。
4.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至各方履行完合同全部义务后自行失效，并随合同的终止而终止；
5.本协议书正本一式叁份，联合体成员各执一份，送交发包人一份；副本一式陆份，联合体成员各执三份。
 
甲公司名称：            （章）             乙公司名称：          （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